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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會員團體保險自費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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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說明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NT$)商品名稱 保障額度

①團體定期壽險 50萬

②團體傷害保險 300萬

③團體傷害醫療險 5萬

④安心團體醫療險

‧每日病房保險金
1,000/日

‧住院醫療保險金
40,000/次

‧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 500/次

‧骨折未住院保險金 500*所定倍
數

⑤手術醫療團體保險 1,000*所定倍數

⑥團體防癌健康保險

‧癌症住院保險金
1,500/日

‧癌症出院療養金
1,500/日

‧癌症手術保險金
3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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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定期壽險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保額 50萬元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意外事
故，造成身故或全殘廢者，本公司按其保險金額
給付身故或全殘廢保險金。

永久完全殘廢程度：
1.雙目均失明。
2.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3.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4.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5.永久喪失咀嚼或言語之機能者。
6.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
7.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

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要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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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傷害保險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死亡或殘廢時，本公司依照契
約的約定內容給付身故保險金或殘廢保險金。

因意外造成之殘廢給付分為11級79項，保險金額的
5~100%。

非因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造成的傷害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意外

保額 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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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傷害醫療保險(實支實付)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
其身體蒙受傷害，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
就其自行支出的醫療費用，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於保險金額限額內實支實付。

 已獲得社會保險給付的部分，不再給付保險金。

 為避免理賠上的爭議，建議接受合格中西醫診所治療為宜。

保額 上限5萬元

申請保險給付時，應檢具：
1.理賠申請書
2.診斷證明書
3.醫療收據正本或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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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安心住院醫療保險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給付項目 給付金額

每日病房費用 上限1,000元/日

住院醫療費用 上限40,000元/次

住院前後門診費用 上限500元/次

骨折未住院補償津貼 500元*所定倍數

實支實付

實支實付

實支實付

定額

註：未提供收據時可轉換住院定額給付1,000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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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津貼給付表：

11.骨盤(包括腸骨、恥骨、

坐骨、蔗骨)

12.臂骨

20

28

3.蹠骨、趾骨

4.下顎(齒槽醫療除外)

5.肋骨

40

28

28

10.椎骨(包括胸椎、腰椎及

尾骨)

34

14

20

14

14

1.鼻骨、眶骨

2.掌骨、指骨

給付

天數
骨折別 骨折別

給付

天數

40

40

40

40

40

40

50

50

50

60

6.鎖骨

7.橈骨或尺骨

8.膝蓋骨

9.肩胛骨

17.頭蓋骨

18.股骨

19.脛骨及腓骨

20.大腿骨頸

13.橈骨及尺骨

14.腕骨(一手或雙手)

15.脛骨或腓骨

16.踝骨(一足或雙足)

申請保險給付時，應檢具：
1.理賠申請書
2.診斷證明書
3.X光片或光碟片(申請骨折理賠時)

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蒙受骨折未住院治療者，或已
住院但未達到骨折別所定日數
表，其未住院部份本公司按右
列骨折別所定日數乘「傷害住
院日額」。合計給付日數以按
骨折別所定日數為上限。
前項骨折給付分為：
完全骨折------日額的1/2
不完全骨折---日額的1/4
骨骼龜裂------日額的1/8

骨折保險金

※如同時蒙受上列二項以上骨折時，僅給付一項較高等級的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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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健康醫療保險 給付原則

同一事故最高給付365日。

未提供收據時可轉換住院定額給付(最高給付90日)。

同一事故間隔14日未再接受治療時，視為另一事故。

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

(1)住院前一週及出院後一週內之門診。

(2)住院前二週及出院後二週內之門診(住院中施行手術者)。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申請保險給付時，應檢具：
1.理賠申請書
2.診斷證明書
3.醫療收據正本或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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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手術醫療保險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經
醫院診斷確定並施予「手術保險金表」所列手術項目者，本
公司依其手術項目，按本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乘以「手術保
險金表」所載之倍數，給付「手術醫保險金」。

 常見手術項目倍數(共有149項)：

◎頸部表皮脂肪瘤……………………………1倍。

◎皮膚表皮痣或疣之手術、雞眼手術……0.5倍。

◎痔瘡手術……………………………………3倍。

◎剖腹生產手術(非選擇性)…………………5倍。

保額 1,000元＊所定倍數

申請保險給付時，應檢具：
1.理賠申請書
2.手術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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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防癌健康保險 (定額給付)

項目名稱

癌症住院保險金

癌症手術保險金

癌症出院療養金

癌症身故保險金

給付金額

1,500元/日

30,000元/次

1,500元/日

500,000元

給付限制

無日數限制

無次數限制

最高21日/次

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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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健康保險內容說明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且在癌症的責任開始日起，初次經醫師診
斷確定罹患癌症，並以癌症為直接原因或癌症引起之併發症，經醫師診斷必
須接受住院治療者，本公司按其實際住院日數乘以保險單所載「癌症住院醫
療保險金」給付保險金。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且在癌症的責任開始日起，初次經醫師診
斷確定罹患癌症，並以癌症為直接原因或癌症引起之併發症，經醫師診斷必
須接受外科手術治療者，每次之外科手術本公司按保險單所載「癌症手術醫
療保險金」給付保險金。

癌症手術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符合前項情形住院治療者，於出院後，本公司按其癌症住院醫療保
險給付之住院日數乘以保險單所載「癌症出院後療養保險金」給付保險金，
但每次癌症出院後療養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二十一日為限。

癌症出院後療養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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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保險給付時，應檢具：
1.理賠申請書。
2.病理組織檢查報告(初次申請用)。
3.癌症診斷證明書。

癌症的責任開始日係
指保險單始期日起第
31日而言。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癌症的保險責任開始日起，初次經醫師
診斷確定罹患癌症，並以癌症為直接原因或癌症引起之併發症致成死亡者，
本公司依保險單所載「癌症身故保險金」給付保險金，該被保險人資格即行
喪失。

癌症身故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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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保資格

※以上相關規定須以保單條款為準

※ 以上投保資格之認定，如同一被保險人同時具有員工及眷屬身
份者，僅得擇一種身份投保。

※ 申請投保資料之填寫：
投保時需同時填寫並繳交「投保資料表」及「健康聲明書」

※ 子女未成年，父母同時為法定代理人時，「健康聲明書」的
『法定代理人』欄位，須由父母同時簽名。

※ 需待新光人壽核保同意後保險始生效。

公務員本人：年滿15足歲至65足歲之現職員工；續保，最高至70足歲
公務員配偶：年滿15足歲至65足歲止；續保，最高至70足歲
公務員子女：年滿15足歲至23足歲；續保，最高至23足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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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申請理賠所附之收據，可接受副本申請。所謂「副本」

即為由醫院重新開立或正本影印後再用印證明之收據。

 如申請骨折之理賠，則需加附X光片(光碟)，此資料只

需向醫院外借即可(理賠後寄還)，不須拷貝母片。

 留院觀察者，診斷書上須請醫師載明入院及出院時間。


